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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金房暖通”）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

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

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

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统称“已出具律师文件”）。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受发行人委托

已对发行人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的财务会计报表进行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1-74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关

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1-75

号）（以下简称《内控鉴证报告》），本所现根据前述《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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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已出具律师文件出具之后发行人有关情况的变化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

了补充核查验证，并据此出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会计报表、

审计报告中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准

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上述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作

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但为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境外法律发

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已出具律师文件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涉及的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律师提

供的证明和文件。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

件，并基于发行人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已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

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

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确认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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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已出具律师文件的补充。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所作出的所有声明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请材料

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有

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引

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并负责发行人作前述引用时不会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按照《第 12 号编报规则》的相关规定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与验证，并在此

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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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披露了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

发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及上

市的实质条件。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 

二、发行人的股东 

根据发行人股东提供的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律师工作

报告》第六章第二节“发行人的股东”中披露的发行人股东情况变更如下： 

1、三六五网 

三六五网为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295），根据三六五网《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三六五网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胡光辉 28,727,950 14.91 

2  西藏暄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320,883 4.32 

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6,300,000 3.27 

4  程鹏 5,492,700 2.85 

5  章海林 4,898,274 2.54 

6  邢炜 3,848,000 2.00 

7  蒋宁 3,736,258 1.94 

8  肖基昌 2,000,000 1.04 

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463,036 0.76 

10  马鞍山网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05,149 0.68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合并口径）分别为 650,229,981.21 元、712,839,609.26 元和 758,523,568.57

元，分别占当年发行人营业收入的 99.99%、99.93%和 99.99%。 

据此，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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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1、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于 2020 年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

如下： 

（1）出售商品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辽宁金房 节能设备 780,884.93 元 

（2）关联受托管理情况 

委托方名

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 

资产类型 

受托起始

时间 

受托终止

时间 

托管收益 

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 

托管收益 

北燃金房 发行人 

金域华府、首开

温泉、西北旺

C1、西北旺 C3、

长阳半岛、绿地

广阳、首开 8 号

地 7 个供热项目 

2014 年 

[注] 合同约定 

34,360,739.67 元 

 

(2020 年度) 
金域国际、长阳

半岛 5 号、首开

3 号地 3 个供热

项目 

2015 年 

首开万科中心 1

个供热项目 
2018 年 

[注] 绿地广阳项目运营期限 20 年；首开 3 号地、首开 8 号地项目运营期限

50 年；首开温泉项目运营期限 70 年；金域华府、金域国际、西北旺 C1、西北

旺 C3、长阳半岛、长阳半岛 5 号地、首开万科中心项目运营期限为永久。 

（3）关联担保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杨建勋、丁琦、付英、魏

澄[注] 
50,000,000.00 2020/1/28 2022/1/27 否 

 [注] 股东杨建勋、丁琦、付英、魏澄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共同担保。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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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4,261,574.01 元 

3、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 

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与关

联方之间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上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审议。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张杰、童盼和胡仕林就发行人的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符合市场

需求，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

合理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参与承建的重要供热运营项目在建工程如下： 

序号 工程名称 账面价值（元） 

1.  大兴瀛海镇公建用地项目 6,517,341.97 

2.  金地金盏（制热）项目 8,692,270.38 

3.  金地金盏（制冷）项目 6,314,958.12 

4.  通州永顺镇商业金融项目 6,089,348.12 

5.  槐房村和新宫村住宅项目 10,101,151.04 

6.  林溪地项目 1,039,985.60 

7.  明发商业广场项目 496,974.17 

8.  冠城园热力锅炉房项目一层室内装修工程 266,773.53 

9.  冠城园热力锅炉房项目五层室内装修工程 764,920.64 

10.  黄村镇项目 3,722,432.86 

11.  京城雅苑小区热力项目 3,092,5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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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账面价值（元） 

12.  北京万科翡翠西湖项目 192,697.47 

13.  金隅亦庄项目 1,798,045.33 

14.  金隅蓬莱温泉项目 1,451,825.98 

15.  雍合府项目 1,837,886.64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上述在建工程的建设手续由该等房地产

项目的开发商负责办理，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仅负责项目中供热设备的投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上述在建工程科目归集的供热项目基础投资费用并不

会转为固定资产，而是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二）采矿权和取水权 

根据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出具的说明，天津金房

正在根据《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规定办理取水许可申请手

续。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的物业 

1、出租方已提供权属证明的租赁房产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承

租的房屋的出租方或出租方的委托方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物业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房屋坐落 合同主体 

房地产权 

证号 

建筑面积

（㎡） 
租赁期限 

租赁备案 

情况 

1.  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路乙 118

号 20 层 08、

09A 室 

出租方：太平置业

（北京）有限公司 

承租方：发行人 

X 京房权证

朝 字 第

1471095 号 

466.96 

2019.7.23 

至

2021.7.22 

已备案 

2.  丰台区小屯西

路 96 号院 21

号楼 2 单元

1002 室 

出租人：潘沛来 

承租人：发行人 

X 京房权证

丰 字 第

422369 号 

75.58 

2020.12.11

至

2021.12.10 

已备案 

3.  北京市昌平区

天权路 2 号院

28 号楼 2 单元

出租人：荆逸然 

承租人：发行人 

X 京房权证

昌 字 第

662238 号 

101.25 

2020.12.21

至

2021.12.20 

已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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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房屋坐落 合同主体 

房地产权 

证号 

建筑面积

（㎡） 
租赁期限 

租赁备案 

情况 

101 室 

4.  北京市平谷区

马坊镇小屯新

路 2 号院 8 号

楼 1 层 2 单元

102 室 

出租人：于丽丽 

承租人：发行人 

京（2016）平

谷区不动产

第 0014302号 

88.84 

2020.11.24

至

2021.11.23 

已备案 

5.  
密云县西路 40

号院 3 号楼 1

单元 1505 

出租人：范雅坤 

承租人：发行人 

京（2016）密

云县不动产

权第 0021232

号 

84.59 

2020.12.13

至

2021.12.12 

已备案 

6.  天津市滨海新

区万荣大街与

海川路交口明

发广场和旭园

2-1-201 

出租人：田中永 

承租人：天津金房 

津（2019）滨

海新区塘沽

不动产权第

1021982 号 

83.81 

2020.10.12

至

2021.10.11 

已备案 

7.  

石家庄桥西区

长丰路 4 号办

公楼 512 

出租方：河北雅居

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承租方：石家庄金

房 

石房权证西

字 第

450000689 号 

30.00 

2017.10.10 

至 

2022.10.9 

已备案 

8.  
天津武清区新

城建设西侧荔

雅花园 5-2-102 

出租人：马焕平 

承租人：天津金房 

房地证津字

第

12202151784

3 号 

89.29 

2020.8.15 

至 

2021.8.14 

已备案 

9.  石家庄市桥西

区长丰路 4 号

长丰苑小区 6

号楼 501 号 

出租方：翟佳麟 

承租方：石家庄金

房 

石房权证西

字 第

433043139 号 

143.02 

2020.8.25 

至 

2021.8.24 

未备案 

10.  石家庄市长丰

苑 16 号小区西

单元 303 号 

出租方：翟海玲 

承租方：石家庄金

房 

石房权证西

字 第

433035717 号 

67.84 

2020.3.18

至

2021.3.17 

未备案 

11.  北京市昌平区

农学院北路 9

号院三区 2 号

出租人：高文娟 

承租人：发行人 

X 京房权证

昌 字 第

643500 号 

81.00 

2021.2.24

至

2022.2.23 

未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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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房屋坐落 合同主体 

房地产权 

证号 

建筑面积

（㎡） 
租赁期限 

租赁备案 

情况 

楼 1 层 2 单元

101 

12.  渭南市临渭区

朝阳大街信达

世纪城 B12 号

楼 1 单元 102

室 

出租方：王锡林 

承租方：陕西金房 

渭房权证登

有 字 第

30C0100579

号 

81.39 

2020.10.9

至

2021.10.8 

未备案 

13.  

石家庄市长丰

路 4 号换热站

内 

出租方：河北雅居

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承租方：石家庄金

房 

石房权证西

字 第

450000689 号 

40.00 

2017.11.1 

至 

2022.10.31 

未备案 

14.  乌鲁木齐市新

市区迎宾路东

三巷 13 号 201

室 

出租人：新疆智汇

港创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承租人：新疆金房 

乌房权证新

市 区 字 第

00364151 号 

60.00 

2020.7.15

至

2021.7.14 

未备案 

2、出租方未提供权属证明的租赁房产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

的出租方或出租方的委托方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物业如下所示： 

序

号 
房屋坐落 合同主体 房地产权证号 

面积

（㎡） 
租赁期限 

租赁备案 

情况 

1.  

平谷区由山由

谷 13 号院 14

号楼1单元101 

出租人：满朝义 

承租人：发行人 

未提供，已提供

《北京市商品房

预售合同（住宅

类 ） 》

（Y1869532） 

87.07 

2020.12.10

至

2021.12.9 

已备案 

2.  西安市未央区

永城路中段万

科幸福里小区

9 栋 2 单元 303

房屋 

出租方：钞恒先 

承租方：陕西金

房 

未提供，但已提

供《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

（合同登记号

Y16143564） 

89.13 

2020.8.1 

至 

2021.8.1 

未备案 

3.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南海家

园四里4号楼1

出租人：张凤翔 

承租人：发行人 

未提供，已提供

《定向安置房买

卖合同》（姜场

78.00 

2021.1.23

至

2022.1.22 

未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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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房屋坐落 合同主体 房地产权证号 

面积

（㎡） 
租赁期限 

租赁备案 

情况 

单元 102 室 村-0035-5） 

4.  

西安市莲湖区

大 庆 路 58# 

3-3-105 号 

出租方：史娟娟 

承租方：陕西金

房 

未提供，已提供

《商品房买卖合

同（预售）》（合

同 登 记 号 ：

Y16114737） 

13.1 

2019.9.5 

至 

2021.9.5 

未备案 

5.  北京市门头沟

区（县）永定

镇街道办事处

（乡镇）西长

安壹号 19 号院

2 号楼 205 

出租人：苏红刚 

承租人：发行人 

未提供，已提供

《北京市商品房

预售合同（住宅

类 ） 》

（Y1868632） 

44.66 

2020.12.1

至

2021.11.30 

已备案 

6.  西安市浐灞区

欧亚大道恒大

御 景 小 区

1-104 号 

出租方：曹斌 

承租方：陕西金

房 

未提供，已提供

《商品房买卖合

同 》

（Y15036589） 

60 

2020.6.20

至

2023.6.19 

未备案 

7.  石家庄市开发

区留村南区 26

栋 1 单元 3301

室 

出租人：河北聚

盛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承租人：发行人 

未提供，已提供

购房《协议》（第

121 号） 

135 
2020.5.10

至 2021.5.9 
未备案 

8.  
石家庄市长安

区青翠街道博

雅 盛 世 西 区

E10-3-2601 

出租人：魏静 

承租人：发行人 

未提供 ，已提供

《商品房买卖合

同 》

（201605021031

1164168） 

135.8 
2020.5.24-2

021.5.23 
未备案 

根据北京市房山区出具的（2020）京 0111 民初 9841 号民事调解书及发行人

的确认，发行人与北京星原乐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签署的

《低温供暖费抵扣协议》已解除，原协议中约定的由北京星原乐居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替发行人向绿地集团北京京永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 881,064.18 元款项改由

北京星原乐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向发行人支付。 

（四）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供热运

营资产、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及其他。根据《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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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账面净值为

245,887,717.53 元。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不存在产

权纠纷，不存在设置抵押或被查封的情形，发行人有权依法使用该等设备。 

（五）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无形资产 

1、授权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以及本所律师的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取得 4 项专利，具体信息如

下：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专利申请日 法律状态 

发行人 无线传感器 ZL 202030348424.3 外观设计 2020.7.1 
专利权维

持 

发行人 
固定式无线室温

采集器 
ZL202030347180.7 外观设计 2020.7.1 

专利权维

持 

发行人 

一种水力平衡调

节系统及调节方

法 

ZL201811208634.0 发明 2018.10.17 
专利权维

持 

天津金房 
一种高效的锅炉

供暖系统 

ZL 

201822050619.X 
实用新型 2018.12.7 

专利权维

持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专利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或其他权

利限制；且发行人均按时缴纳了专利年费。 

据此，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专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相关规

定。 

2、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取得 2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

人 
登记号 

取得

方式 

首发

日期 
登记日期 

1.  能耗采集微信小程序 V1.0 发行人 2020SR1539897 
原 始

取得 

未 发

表 
20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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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

人 
登记号 

取得

方式 

首发

日期 
登记日期 

2.  掌上供热微信小程序 V1.0 发行人 2020SR1539896 
原 始

取得 

未 发

表 
2020.11.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合法拥有上

述软件著作权，该等软件著作权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六、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的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工程名称 合同价款（万元） 签订时间 

1 

北京海能达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金 房 暖 通 锅 炉 房

2020-2021供暖季维护 
529.95 2020年10月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发行人签署的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

效。 

（二）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应付款的合法性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为 15,723,150.67

元，主要为押金保证金、其他往来款、备用金。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为 2,859,558.95 元，

主要为应付暂收款、押金保证金、其他往来款。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

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因正常经营而产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尚未清偿完毕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款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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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起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开、审议议

案情况如下： 

1、董事会 

序

号 
届次 

通知/召开

日期 
审议通过的议案 

1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2021.2.24 

/ 

2021.3.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贷款

的议案》、《关于确认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关于公

司报告期内（2018、2019 和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报告期内（2018、2019 和 2020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和《关于召开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2、监事会 

序

号 
届次 

通知/召开

日期 
审议通过的议案 

1 
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 

2021.2.24 

/ 

2021.3.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会议文件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和监事

会的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八、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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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报告期内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以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

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扣除当期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17%、16%、13%、11%、

10%、9%、6%、3%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

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0%、25% 

环境保护税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注] 每污染当量 12.00 元 

[注] 公司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主要为大气污染物中的氮氧化物与二氧化

硫，环境保护税计算及缴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条规定采

用两种方法计算，方法一为依据第十条（二）款之规定按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测数据计算污染当量数；方法二为依据第十条（三）

款之规定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排污系数方法计算污染当量数，按

照每污染当量 12.00 元计算应缴纳环境保护税。 

1、适用不同税率的纳税收入及相应增值税税率说明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  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16%[注 2]、13%[注 3] 

供热运营收入 
13%、11%[注 1]、10%[注 2]、9%[注 3]、6%、3% 

[注 4] 

节能改造服务收入 13%、11%[注 1]、10%[注 2]、9% [注 3] 

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收入  13%、11%[注 1]、10%[注 2]、9% [注 3]、6% 

 [注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7 号），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 13%

的增值税税率。纳税人销售暖气、热水，增值税税率为 11%。发行人运营收入—

热水及非居民供暖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适用增值税税率 11%。 

[注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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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号），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为完善增值税制度,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

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注 3]：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注 4]：发行人的子公司新疆金房、金房易明和天津金房为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 3%增值税征收率。 

2、不同税率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税率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发行人 15% 15% 15% 

冠城热力 20% 20% 25% 

新疆金房 20% 20% 20% 

金房易明 20% 20% - 

天津金房 20% 20% 20%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纳税主体 25% 25% 25% 

据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和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于 2020 年 6-12 月享受以下税收优惠： 

1、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8 号）以及发行人的说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供暖期结束，对供热企业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

费收入免征增值税。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按照现行增值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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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3）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取得编号为 GR201811000360 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

款的规定，对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规定，发行人 2020 年度按照 15%的优惠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4）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文件），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发行人的子公司冠城热力、新疆金房、天津金房

及金房易明适用此项规定。 

据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政策

支持。 

2、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于 2020 年度享受的计入损益

的金额为 50 万元以上的政府补助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批准文件 

1.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

局锅炉低氮改造以奖代

补资金 

1,225,000.00 
《关于印发<昌平区燃气（油）锅炉低氮改

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  

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

局锅炉低氮改造以奖代

补资金 

2,065,764.37 
《关于下发<2016 年燃气（油）锅炉低氮

燃烧技术改造区级补贴政策>的通知》 

3.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低

氮改造补贴款 
1,434,625.00 

《关于印发<大兴区燃气（油）锅炉低氮改

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兴环发

〔2017〕10 号） 

4.  
北京市丰台区环境保护

局锅炉低氮改造补贴款 
506,189.00 

丰台区环境保护局、丰台区财政局、丰台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关

于印发<丰台区燃气（油）锅炉低氮改造以

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丰环保发

〔2016〕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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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批准文件 

5.  

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

局锅炉低氮改造以奖代

补资金 

973,228.30 

《关于印发<海淀区燃气（油）锅炉低氮改

造以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海环

函〔2016〕16 号） 

6.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低氮改造补贴款 
1,923,750.00 

《关于印发<通州区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

造工作方案>的通知》（通政发〔2016〕36

号） 

7.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供热能源管控中心项

目支持资金 

612,000.00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金房暖通

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供热能源管控中心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京改发（审）

〔2016〕151 号） 

8.  

北京龙脉温泉物业管理

中心锅炉改造(煤改气)

补贴款 

975,325.95 
《关于印发〈北京市锅炉改造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9.  
冠城热力锅炉煤改气工

程资金补助 
967,295.10 

《关于印发〈北京市锅炉改造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10.  

石家庄市供热提质升级

工作指挥部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资金补贴 

607,839.70 

石家庄市供热提质升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印发<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资金拨付

暂行办法>的通知》（供指办〔2014〕30 号） 

11.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分散燃煤采暖锅炉置

换补贴 

3,979,833.75 

《关于印发市区分散燃煤采暖锅炉置换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函〔2013〕30

号） 

据此，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具有明确的依据。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纳税

情况如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21年 1月 19 日出具

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发行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接受过行政处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于 2021年 1月 19 日出具

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冠城热力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接受过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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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未央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出具

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核实，陕西金房在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存在违法行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武清区税务局大碱厂税务所于 2021年 1月 20日出

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金三系统查询，未发现天津金房自 2014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因违反税务管理规定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21年 1月 18 日出具

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金房易明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接受过行政处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21 年 2 月 7 日

出具的《证明》，石家庄金房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能够正常核算申报纳税。

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暂未发现其出现涉税违法情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税务局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无欠税证明》，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未发现新疆金房有欠税情形。 

据此，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

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于 2020 年 6-12 月依法纳税，不存在偷税、漏税、

欠税及其他违反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行为，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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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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